
              拾得人領回公告    公告日期：2024.01.02

序號 遺失物登記單單號 遺失物類別 拾得地點 拾得日期

1 NA NA NA NA

              拾得人領回公告    公告日期：2024.02.01

序號 遺失物登記單單號 遺失物類別 拾得地點 拾得日期

1 OLR11207160005 一卡通 輕軌 112/7/16
2 OLR11207230080 太陽眼鏡 輕軌 112/7/23

              拾得人領回公告    公告日期：2024.03.01

序號 遺失物登記單單號 遺失物類別 拾得地點 拾得日期

1 NA NA NA NA

一、民眾112年8月於輕軌範圍內拾得遺失物，業經本公司公告招領期滿，無人認

        領，該等拾得物應歸拾得人所有。

二、請拾得人攜帶國民身分證、遺失物登記單至本公司遺失物處理中心領取。

三、拾得人於公告後三個月內未領取者，其物或賣得之價金歸屬於高雄市政府。

一、民眾112年6月於輕軌範圍內拾得遺失物，業經本公司公告招領期滿，無人認

        領，該等拾得物應歸拾得人所有。

二、請拾得人攜帶國民身分證、遺失物登記單至本公司遺失物處理中心領取。

三、拾得人於公告後三個月內未領取者，其物或賣得之價金歸屬於高雄市政府。

一、民眾112年7月於輕軌範圍內拾得遺失物，業經本公司公告招領期滿，無人認

        領，該等拾得物應歸拾得人所有。

二、請拾得人攜帶國民身分證、遺失物登記單至本公司遺失物處理中心領取。

三、拾得人於公告後三個月內未領取者，其物或賣得之價金歸屬於高雄市政府。


